
 

 

附件六、計畫審查意見表-單一公司申請 

業界能專計畫 

計畫審查意見表 

金額單位：新臺幣仟元 

申 請 者 名 稱  

計 畫 名 稱  

計 畫 主 持 人  

全 程 總 經 費  

全程計畫期間 民國   年  月  日 ~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審 查

項 目 
審 查 重 點 審 查 意 見 評分 

一
、
計
畫
執
行
內
容
（3

5
%

） 

1、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研究重點推動項目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  

2、技術或產品規格與查核點規格是否明確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之資料編寫是否齊全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4、計畫整體架構與工作項目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5、無形資產引進、委託研究或驗證之內容、對象、金

額與方式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6、預定進度與查核點是否適當、具體、量化且可評估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7、本計畫是否具有研發成果推廣與應用效益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8、本計畫是否具體可行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

 

 

 
 
 

（2
0

%

） 

二
、
執
行
能
力 

1、研發團隊陣容是否足以勝任執行計畫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主持人的背景／經驗／實績是否足以勝任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顧問的背景／經驗／實績是否足以勝任？（無則免

填）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
 

 

理
性
（2

0
%

） 

三
、
人
力
及
經
費
合 

1、計畫人力配置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經費規模（各科目預算編列）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經費與公司最近 3年相關研究發展經費是否相

當，或與營業額比例是否合理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
 

效
益
（1

5
%

） 

四
、
預
期
成
果
及 

1、當年度預期成果是否具體、量化且可評估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量化及質化效益是否具體且明確可行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是否具有市場競爭性與未來發展性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五
、
計
畫
管
理
能
力
（1

0
%

） 
1、計畫之規劃與管控是否適切（經費與人力規劃、進

度管控）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之智財權管理制度是否適切（權利義務及研發

成果歸屬之管理機制、程序及文件、成果之運用、

保密與安全、成果運用之收益分配）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風險評估因應策略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總  分   



 

 

六
、
綜
合
意
見 

 

審查結果：  

□ 本案推薦，依原計畫申請總經費、期程執行。 

□ 本案推薦，但需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正計畫書。 

建議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         仟元，計畫期程共計   個月。 

□ 本案需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後複審 (複審期限最長不超過兩個月)。 

 □ 本案不推薦，原因□不符研究重點推動項目 □無法提升產業價值 □計畫內容不夠明確 

 □不符計畫範疇(包含能源領域前瞻技術、創新應用、關鍵技術研發、產  

品或技術加值與系統整合之開發及示範驗證。) 

 □開發產品(材料、零組件及設備)者，其關鍵技術未超越國內技術水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缺乏技術能力  □缺乏計畫執行能力  □缺乏市場價值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委員簽名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備註：1、本表格適用「單一公司申請」。 

2、申請計畫之相關內容，審查委員及相關作業人員負有保密義務，敬請務必遵守，若有

可能涉及利益衝突，請主動提請利益迴避。 



 

 

附件六、計畫審查意見表-聯合申請 

業界能專計畫 

計畫審查意見表 

金額單位：新臺幣仟元 

申 請 者 名 稱  

計 畫 名 稱  

計 畫 主 持 人  

全 程 總 經 費  

全程計畫期間 民國   年  月  日 ~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審 查

項 目 
審 查 重 點 審 查 意 見 評分 

一
、
計
畫
執
行
內
容
（2

0
%

） 

1、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研究重點推動項目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  

2、技術或產品規格與查核點規格是否明確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之資料編寫是否齊全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4、計畫整體架構與工作項目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5、無形資產引進、委託研究或驗證之內容、對象、金

額與方式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6、預定進度與查核點是否適當、具體、量化且可評估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7、本計畫是否具有研發成果推廣與應用效益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8、本計畫是否具體可行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（2
0

%

） 

二
、

執
行

能
力

1、研發團隊陣容是否足以勝任執行計畫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

 

 

2、計畫主持人的背景／經驗／實績是否足以勝任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顧問的背景／經驗／實績是否足以勝任？（無則免

填）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
 

理
性
（2

0
%

） 

三
、
人
力
及
經
費
合 

1、計畫人力配置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經費規模（各科目預算編列）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經費與公司最近 3年相關研究發展經費是否相

當，或與營業額比例是否合理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
 

效
益
（1

5
%

） 

四
、
預
期
成
果
及 

1、當年度預期成果是否具體、量化且可評估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量化及質化效益是否具體且明確可行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是否具有市場競爭性與未來發展性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五
、
計
畫
管
理
能
力
（1

0
%

） 

1、計畫之規劃與管控是否適切（經費與人力規劃、進

度管控）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  

2、計畫之智財權管理制度是否適切（權利義務及研發

成果歸屬之管理機制、程序及文件、成果之運用、

保密與安全、成果運用之收益分配）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3、計畫風險評估因應策略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尚可   □否  

六
、
整
合
能
力
（1

5
%

） 
1、主導廠商與聯盟廠商之專業分工是否適切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 

 

2、主導廠商與聯盟廠商之成果與專利歸屬是否明確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3、主導廠商與聯盟廠商之協調管理機制是否明確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4、是否結合產業價值鏈，達到研發綜效成果？ 

□是   □否  

總  分    



 

 

七
、
綜
合
意
見 

 

審查結果：  

□ 本案推薦，依原計畫申請總經費、期程執行。 

□ 本案推薦，但需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修正計畫書。 

建議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         仟元，計畫期程共計   個月。 

□ 本案需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後複審 (複審期限最長不超過兩個月)。 

 □ 本案不推薦，原因□不符研究重點推動項目 □無法提升產業價值 □計畫內容不夠明確 

 □不符計畫範疇(包含能源領域前瞻技術、創新應用、關鍵技術研發、產  

品或技術加值與系統整合之開發及示範驗證。) 

 □開發產品(材料、零組件及設備)者，其關鍵技術未超越國內技術水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缺乏技術能力  □缺乏計畫執行能力  □缺乏市場價值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委員簽名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備註：1、本表格適用「聯合申請」。 

      2、申請計畫之相關內容，審查委員及相關作業人員負有保密義務，敬請務必

遵守，若有可能涉及利益衝突，請主動提請利益迴避。


